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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局联合公安共同搭建“所所衔接”执法平台
本报讯 郑素音 8月28日，

门头沟区食药监局组织召开了
“门头沟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门头沟区公安分局所所衔
接执法联动工作会”，两个部门
的领导、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所和区公安分局派出所以及区
食药稽查大队、区公安分局环食
药旅安保中队等50余人参加了
会议。

会上，区食药稽查大队大队

长曹春山介绍了2017年至2018
年上半年两部门开展行刑衔接
工作的情况，区公安分局环食药
旅安保中队中队长郭亮宣读了
两部门《所所衔接执法联动工作
机制》，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支
队长卢红彬和区食药监局副局
长陈键进行了总结发言，会议同
时签订了《门头沟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与公安派出所协同执
法衔接保障工作合作协议》。

门头沟区食药和公安两个
部门在近年来开展了大量的联
合执法行动，联合查处了多起食
药领域的违法犯罪案件，有效打
击了门头沟辖区内的食品药品
违法犯罪行为，使违法犯罪者得
到了其应有的惩罚，维护和优化
了食药安全秩序和环境。根据
北京市食药局和市公安局所所
衔接的工作要求，门头沟区食药
局和区公安分局2018年初就开

始研究制定本辖区的《所所衔接
执法联动工作制度》，在多次多
方面征求意见后，于2018年6月
1日联合下发了正式文件。此次
会议既落实了文件关于开展联
席会议的工作要求，又以签订合
作协议的方式进一步夯实了工
作基础，为下一步开展工作提供
了有力保障。

门头沟区食药监局和区公
安分局共同吹响“所所衔接执法

联动”的冲锋号，下一步食药所
和派出所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严
格按照《所所衔接执法联动工作
制度》和会议签订的《协同执法
衔接保障工作合作协议》积极主
动开展工作，让机制不空转，让
工作效率更加高效，让隐藏在门
头沟区各个角落的食品药品违
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让辖区百
姓能够在更加安全的食品药品
环境中安心工作、幸福生活。

本报讯 赵晓光 8月23日
下午，延庆区食药监局局长唐
来发、副局长郭怀满带队到辖
区金果园老农（北京）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调研。

检查组一行对企业原料
库、生产车间、成品库等相关
场所进行了检查，对企业生产

的产品工艺及关键控制点进
行详细了解，询问了企业生
产、产品研发、食品检测、市场
销售等方面的情况。在交流
座谈中，就产品升级、实验室
建设、职业打假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

最后，唐来发介绍了食药

局在当前筹备和保障世园会、
冬奥会食品安全上所做的工
作，希望企业要进一步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立足服务世
园会、冬奥会，积极提升企业食
品安全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
防止各种危害和风险，确保食
品安全。

本报讯 宋天姿 在各中小
学校陆续开学之际，为进一步
强化校园周边销售环节食品安
全，房山区食药监局食品流通
科最近联合长阳食药所执法人
员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对于校园周边食杂店、便
利店、小超市等食品销售单位，
执法人员严查经营主体资质情
况，经营环境卫生，食品是否按
照标签标识要求进行储存。将
调味面制品、熟肉制品、烘焙食
品、糕点、饮料类等儿童、青少
年经常购买食用的作为重点品
种，对食品标签等外观质量状
况作为重点进行检查。同时督
促食品销售经营者建立和完善
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按照

《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对相关
内容如实记录，落实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共出动执法人员16
人次，监督检查食品经营者8户
次，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

法人员已责令相关单位整改。
下一步，区局将继续加大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工
作，保障广大中小学生等人群
饮食安全。

本报讯 王春竹 为切实保
护辖区百姓饮食安全和身心
健康，有效打击食品药品领域
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8月
28日，通州区食药局马驹桥食
药所与马驹桥镇派出所共同
签订了《协同执法衔接保障工
作协议》，要求紧密衔接，密切
配合。

一是数据对接共享。利用
现有的信息化平台及设备，将
可用数据对接，实现部门之间
基础信息和情报线索共享。二
是建立联席会议。每月召开一
次联席会议，通报案件办理情
况，分析研究违法犯罪趋势，将
违法行为苗头扼杀在摇篮中。
三是强强联手执法。在处理投

诉举报、日常执法、办理案件
中，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保障行
政执法顺利开展。四是执法宣
传合作。共同开展宣传活动，
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百

姓对食品药品安全的认识力、
防范力。下一步，马驹桥食药
所加大检查力度，确保“所所衔
接”取得成效，还百姓一个健
康、安全、美丽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 近日，石景山区食
药安办组织召开“区域协作、
基地保障、全程监管”专题研
讨会。

会上，区食药安办副主任陈
玉宝解读了市食药监局制定的
《供京食品安全“区域协作、基地
保障、全程监管”对接核查工作
制度（暂行）》目的意义、工作定
位、时间要求、申请程序、核查程
序和结果处置等内容，并对全区

的“区域协作、基地保障、全程监
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下一步，石景山区将按照
工作制度的要求，上报核查工
作计划，前往供京食用农产品
基地，与属地政府或监管机构
对接，密切合作，互相交流学
习，以构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
出、销地准入和产销衔接机制
为抓手，加强信息互通与共享，
共同保障基地食品安全。

本报讯 孟夏凉 近日，平谷
区南独乐河食药所联合镇安全
科、综治办、城管、消防、环境等
部门20余人，对辖区食品经营
单位进行联合安全检查。

检查以辖区居民聚集区、
餐饮集中区、人流密集区为重
点区域，以散、乱、小为重点检
查对象，就安全用电、用水、用
气措施是否到位，食品生产经
营是否保证食品安全，是否办
理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
证，从业人员是否按照规定进

行健康体检，食品加工原料是
否来源合法并留存资质票据等
方面进行了检查。

镇领导在检查过程中强调
并叮嘱各个相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工作，
安全科、城管、综治、食品药品
监督等部门要落实各自监管责
任，确保消费者吃到放心食品，
同时，还要求各检查单位负责
人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保障
措施，确保辖区百姓“舌尖上的
安全”。

本报讯 郑路 近日，密云区
食药监局稽查大队查处一件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违法行为。

据悉，密云区食药监局接
到群众投诉举报反映辖区内有
商家销售壮阳类产品，服用后
感觉身体不适，怀疑其中含有
有毒有害成分。接报后，稽查
大队主管领导高度重视、迅速
安排执法人员对举报人购买的
产品抽样检验，经查产品中含
有药物成分西地那非，属于有
毒有害食品。

针对这一情况，区局立即
启动行刑衔接机制，及时将案
件线索通报至密云公安分局环
境安全保卫大队，成立联合专

案组，拟定行动计划。第一时
间对涉案商家开展突击检查，
检查发现被举报人经营场所内
隐蔽存放有大量壮阳类产品，
负责人不能出示相关食品经营
许可或其他许可文件。现场执
法人员依据程序对上述20余
种品类产品，共计100余盒采
取了扣押强制措施并进行抽样
送检。同时，对当事人的违法
行为进行询问调查，历经12小
时，固定了当事人违法行为的
相关证据，报备区检查院并将
案件移送至北京公安局密云分
局。目前，涉案人员因涉嫌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

延庆区食药监局局长调研食品生产企业

房山局流通科联合基层所开展工作

通州局马驹桥所推进“所所衔接”工作机制

石景山区“强强联手”
共同保障基地食品安全

平谷南独乐河镇所联合
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密 云 局 查 处 一 有 毒
有害食品销售“黑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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